	臺灣省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　函

	

	
	機關地址：
	臺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二段21號9樓

	
	聯絡電話：
	（02）8981-4374  （02）3322-2955，0928-282128

	
	傳　　真：
	（02）8981-3308  （02）3322-2955

	
	 eq \o(\s\up 15(立案證書),字　　號)：
	臺灣省政府社會處（86）社二字第42791號核准立案

	
	
	

	受文者：
	各縣市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

	發文日期：
	中華民國95年10月11日

	發文字號：
	（95）省臺大東字第951002號

	速　　別：
	

	附   件：
	如文（共2頁）

	
	

	主　旨：
	謹訂於民國95年10月28日（星期六）下午3時30分至5時假母校校友會館（臺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）3樓3A會議室，舉行本會第4屆第1次會員代表會議，敬請準時出席，請 查照。

	說  明：


	

	     一、
	本次會議報告及討論事項：

	(一)
	95年度工作報告。

	(二)
	審議及討論事項：
1. 審核94年度收支決算表、現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。
2. 討論96年度工作計畫、預算表。
3.改選下（第4）屆理監事、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
  並推派5名會員代表參與校友總會會務。

	      二、
	會員代表名冊，另呈台灣省政府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備查。

	三、
	檢附本會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回覆單及委託書各乙份。

	
	

	正    本：
	基隆市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臺北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桃園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新竹市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新竹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臺中市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臺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南投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雲林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嘉義市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嘉義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臺南市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臺南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高雄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花蓮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、臺東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及各會員代表（楊乃彥、許昌吉、何恩得、陳宏銘、張漢東、王萬居、楊敏盛、張武誼、劉啟田、張景年、史欽泰、王子康、潘金平、蘇元良、邱正茂、沈登贊、林俊雄、黃正文、張壯熙、高振宏、謝青雲、張進福、黃天授、孫台平、鄭東來、謝國珍、蔡楚卉、李明仁、陳誠仁、沈宏俊、鄭國順、葉錦鳳、毛漢光、林 茂、林聯輝、辛忠道、黃崑虎、顏純民、王政騰、陳啟昱、陳文雄、鐘暉雅、楊三品、呂國華、許文政、林大溢、黃熾楷、郭德彰、林如佐、蘇玉龍、劉炯錫、劉輝瑞）


	
	

	副    本：
	臺灣省政府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、臺北市臺大校友會、高雄市臺大校友會、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及苗栗縣、彰化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籌備處

	
	

	
	


	臺灣省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

	第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回覆單

	學長芳名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	一、
	是否出席95.10.28會議

	
	□ 是
□ 否

	二、
	會後備有晚宴，是否參加

	
	□ 是
□ 否

	註：本單填妥後，請於95.10.25前傳真惠覆，以利安排席位及訂餐，謝謝！



	傳真：（02）3322-2955  呂村總幹事收

	電話：（02）3322-2955   0928-28-2128


中　華　民　國9 5年　　10　月　　日

委　託　書

　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本會第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，茲

委託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長代為出席，並於

會中行使一切權利。

　　　此　致

台灣省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

　　　　　委 託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受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（註：每位學長以接受一位委託為限）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95　年　10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